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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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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修正計畫業經經建會同意辦理十分寮（106 縣道）至福隆路

段；暖暖至十分寮路段，工程會已審議核定。 

二、將加強各審議機關意見之溝通，儘量爭取按核定計畫之分年

經費核列，並明訂廠商規劃錯誤導致之損害者，應負賠償責

任。 

三、辦理可行性研究、規劃、環評階段時，將持續辦理地方公聽

會及說明會以增加民眾參與，降低執行阻力。爾後於計畫報

奉行政院核定後，立即全面展開設計工作，以利及早發現工

程施工過程可能發生之問題，並妥善研擬因應對策，以求計

畫如期完工。 

四、基隆市政府同意規劃路線，公路總局將會同地方政府持續進

行民意溝通，以降低施工風險。 

五、依據行政院頒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及審議程序，10

億元以上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均先辦理可行性研究及規劃等

先期作業，並依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送審通過後，提報建設

計畫陳報行政院核定。並於計畫核定後方啟動設計工作，以

避免設計成果因環評審議意見或審議結論修正或棄置。 

六、辦理隧道北口剩餘土石方，截至 98 年 8 月 31 日止，共計運

出約 7,000 立方公尺，並持續運輸處理。 

七、十分寮至福隆段，大多路段已完工並通車，僅餘 3 處未施作；

及基隆暖暖至十分寮段，未施作路段等，均已提出因應方案。 

交通及採購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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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：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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